抚远市东极白鹅食品有限公司禽类屠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一、项目概况

建设单位：抚远市东极白鹅食品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市黑龙江抚远经济开发区
建设性质：新建
占地面积：10462m2
建设内容：主体工程为租赁开发区1座标准化厂房作为屠宰车间（内设生产区和非生产区，生产区包括屠宰间、脱毛间、开膛间、分割间、集毛间、采血间和急宰间，非生产区包括食堂、库房、办公区、消毒更衣区、包装间和包装材料间），新建1座待宰间（内设粪污暂存池），屠宰能力为1100万只家禽/年（鹅300万只、鸡400万只、鸭400万只）；储运工程利用开发区1座公共冷库；供水、供电、供热均由开发区集中供水、供电和供热系统提供。
二、主要环境影响与污染防治措施

（一）大气环境

主要环境影响：施工期施工扬尘、汽车尾气；运营期废气包括屠宰车间生产区废气、熔蜡区废气、待宰圈废气、污水处理站废气和食堂油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和非甲烷总烃。
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场地应设置围挡，定期对施工场地洒水，运载建筑材料和建筑垃圾的车辆加盖篷布，施工期厂界颗粒物无物质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限值要求；机动车尾气通过风力扩散后，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运营期屠宰车间生产区和待宰圈采取及时清洗地面和清运粪便、喷洒除臭药剂措施减少恶臭气体产生，污水处理站采取喷洒除臭药剂措施减少恶臭气体产生，屠宰车间生产区、待宰圈和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经集中收集到生物滤池处理后和熔蜡区废气经集中收集到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大气污染物氨和硫化氢排放量、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要求，大气污染物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和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2要求（二级），厂界氨、硫化氢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要求，厂界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39727-2020）表2要求；食堂油烟经高效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经专用烟道通过高于所在建筑物顶部的排气筒排放。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评价等级判定及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的要求，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无需进一步预测与评价，仅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根据报告书内容：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厂界外大气污染物短期贡献浓度值未超过环境质量浓度限值，可不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二）水环境
主要环境影响：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运营期废水包括屠宰与分割废水、车间地面冲洗废水、车辆冲洗废水、生活污水和初期雨水。
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机械和车辆等冲洗废水经收集、沉降澄清后回收利用；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
运营期屠宰与分割废水、车间地面冲洗废水、车辆冲洗废水、生活污水和初期雨水（配套建设1座150m3初期雨水收集池）经处理规模为1200m3/d的污水处理站（主体工艺：格栅+隔油+调节+混凝沉淀+气浮+水解酸化+循环式活性污泥法（CASS）+化学除磷）处理后满足《屠宰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2025）表1间接排放限值要求通过开发区污水管网排至黑龙江抚远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站排放口为重点排放口，需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污水处理站、急宰间、粪污暂存池和病死禽暂存间为重点防渗区，防渗技术要求满足等效黏土防渗层厚度Mb≥6.0m，渗透系数K≤1×10-7cm/s；屠宰间、脱毛间、开膛间、分割间、集毛间、采血间和待宰圈为一般防渗区，防渗技术要求满足等效黏土防渗层厚度Mb≥1.5m，渗透系数K≤1×10-7cm/s；非生产区为简单防渗区，地面硬化即可。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本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根据报告书内容：本项目地下水环境影响可接受，同时，设置了1个地下水跟踪监测点进行地下水水质监控。
（三）声环境

主要环境影响：施工期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噪声；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屠宰分割设备、各类风机和泵等设备噪声。
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采用低噪声设备，禁止夜间施工，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和施工车辆管理，运输车辆尽量采用较低声级的喇叭，并在环境敏感点限制车辆鸣笛，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要求。
运营期采用电击方式将畜禽致昏可有效控制待宰畜禽的叫声，对于机械噪声采用减振、隔声措施（如对设备加装隔振元件、隔振基座、弹性连接、隔声罩等），对于空气动力性噪声采取安装消声器措施，通过厂房隔声和距离衰减，根据报告书内容：经预测，厂界噪声贡献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要求，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预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四）固体废物

主要环境影响：施工期包括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运营期包括粪便、肠胃内容物、不可食用内脏、碎肉和碎骨料、废羽毛、废食品级家禽拔毛蜡、废包装材料、生物滤池废填料、污水处理站栅渣、污泥和废油脂、病死禽类和检疫不合格品、生活垃圾、废活性炭（900-039-49）、废润滑油（900-217-08）和在线监测设备废液（900-047-49）。
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运营期粪便、肠胃内容物、不可食用内脏、碎肉和碎骨料、废包装材料、废羽毛和污水处理站栅渣、污泥和废油脂外售综合利用，病死禽类和检疫不合格品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生物滤池废填料和废食品级家禽拔毛蜡交由厂界回收，生活垃圾交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和在线监测设备废液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内，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危险废物贮存点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进行建设和运行。固体废物均封闭暂存，严禁露天堆放。项目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合理处置，对区域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被环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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